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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施工图审查疑难问题解析（2025 第二期） 

 
一、建筑专业 

房屋建筑/建筑┃问题描述一： 

关于某项目中电竞酒店定性问题和防火疏散参考——矛盾点在现有

建筑中局部改造和装饰中，是否按歌舞娱乐场所执行。相关地方文件：《渝

中区密室逃脱、剧本娱乐、电竞酒店和盲盒经营场所消防技术指引》（截

图为南京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关于部分新兴行业领域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管理有关问题的解答》）。 

 

答：应根据项目平面功能布局，确认项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判定其

使用功能性质。 

建议可考虑下列 3种情况： 

① 电竞酒店各部位功能均为满足社会年轻人娱乐、社交需求而非住宿

需求时，应全面按照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进行防火设计。 

② 项目仅设置客房，客房内布置有床位及电脑，房间人数不超过 3人，



 

— 2 — 

可以按照旅馆建筑进行防火设计。 

③ 项目中客房区与公共娱乐区进行防火分隔并各自独立疏散，客房区

可按旅馆建筑进行防火设计，公共娱乐区按照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进行

防火设计。 

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4.1.1 建筑的平面布置应便于建筑发生火灾时的人员疏散和避难，有

利于减小火灾危害、控制火势和烟气蔓延。同一建筑内的不同使用功能区

域之间应进行防火分隔。 

 

房屋建筑/建筑┃问题描述二： 

某项目存在高层和超高层单体，高层及超高层电梯中的非消防电梯的

电梯井（同类型）是否做每个井道的分隔。矛盾点：高速电梯的活塞风和

噪音需要贯通电梯井，但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中要求电梯井道独立设置

（6.3.1 电梯井应独立设置，电梯井内不应敷设或穿过可燃气体或甲、乙、

丙类液体管道及与电梯运行无关的电线或电缆等。电梯层门的耐火完整性

不应低于 2.00h）。 

答：建筑内的每个电梯井均应各自独立设置。高速电梯（非消防电梯）

因特殊工艺要求需要井道合并时，应提供相应的合规依据。 

相关标准：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6.3.1 条的条文说明：建筑中的管道井、电缆井、电梯井等竖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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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烟火竖向蔓延的通道，有的自身还存在一定的火灾危险性，建造时要

将不同类别的竖向井道独立设置，并使竖井的井壁具备一定耐火极限。建

筑内的每个电梯井均应各自独立设置，不允许敷设、穿越可燃气体和可燃

液体管道，并且电梯层门应具备足够的耐火完整性能。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 55037-2022实施指南》第 6.3.1条：“建筑

内的每个电梯井均应各自独立设置，即使用于同一种用途的电梯，也不允

许共用井道而不分隔。例如，消防电梯竖井与消防电梯竖井之间、客用电

梯竖井与客用电梯竖井之间，均需要采用符合要求的井壁分隔。”  

 

房屋建筑/建筑┃问题描述三： 

某 2类高层住宅按规范要求设置消防电梯和防烟楼梯间，楼梯间前室

和合用前室设置为开敞走廊，在区域内是否能设置住宅的厨房窗（乙级防

火窗）？ 

 

答：此平面图案例不应设置住宅厨房窗（乙级防火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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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018年版） 

第 8.5.1 条文说明，明确了可采用凹廊、阳台作为防烟楼梯间的前室

或合用前室。故此应判定该凹廊、阳台区域即为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第 7.1.8第 5条 除疏散楼梯间及其前室的出入口、外窗和送风口，住

宅建筑疏散楼梯间前室或合用前室内的管道井检查门外，疏散楼梯间及其

前室或合用前室内的墙上不应设置其他门、窗等开口。明确允许开向前室

的门、窗、洞口不包括本案例中的厨房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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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水排水专业 

 

给排水┃问题描述一： 

1.某住宅项目卫生间采用干湿分区布置时，洗脸盆与客厅相连，洗脸

盆同层排水支管是否属于穿越住宅客厅、餐厅？ 

 

2.某宿舍建筑居住用房设置有洗涤盆、洗衣机，排水立管设在管道井

内，且采用同层排水，此种情况是否属于排水管道设置在卧室、客房、病

房和宿舍等人员居住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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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不属于。 

上述 2 种情况，排水支管均敷设在本层楼板之上，未穿越楼板进入下

层住户空间。可认为是不属于穿越住宅客厅、餐厅、客房空间的情况。 

相关标准： 

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4.4.1 室内排水管道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6 排水管、通气管不得穿越住户客厅、餐厅，排水立管不宜靠近与卧

室相邻的内墙； 

2、《住宅项目规范》GB55038-2025 

7.1.6 排水管道不应穿越卧室。 

3、《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55020-2021 

4.3.6 排水管道不得穿越下列场所： 

1 卧室、客房、病房和宿舍等人员居住的房间； 

 

给排水┃问题描述二： 

某项目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其地下室的配电间、弱电机房、运营商

设备间、进线间等不宜用水灭火的房间是否需要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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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需要。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具有人流较多，火灾危险性大，疏散困难等特点，

发生火灾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经济财产损失，社会影响大等严重后果。自

动灭火系统扑救初期火灾有效快捷，应用广泛。电气房间属易发生火情场

所，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或装置很有必要。 

相关标准： 

1、《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8.1.9 除建筑物内的游泳池、浴池、溜冰场可不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外，

下列民用建筑、场所平时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1 一类高层公共建筑及其地下、半地下室； 

2 二类高层公共建筑及其地下、半地下室中的公共活动用房、走道、

办公室、旅馆的客房、可燃物品库房； 

2、《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 

10.8.3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电气用房，当不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时，可采用气体灭火系统、细水雾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及干粉灭火

装置等自动灭火措施。 

 

给排水┃问题描述三： 

该项目生活水箱间毗邻消防水池，是否需要在水箱间与消防水池之间

设置双墙？ 



 

— 8 — 

 

答：不需要。 

生活水箱间属于有严格卫生要求房间。建筑物内的生活水箱应设置在

专用房间内，为保障水箱周围的卫生环境，水箱间应无污染、通风良好。

生活水箱间不应与厕所、垃圾间、污（废）水泵房、污（废）水处理机房

及其他污染源毗邻。消防水池不属于上述有污染源的场所。 

相关标准：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3.3.17 建筑物内的生活饮用水水池（箱）及生活给水设施．不应设置

于与厕所、垃圾间、污（废）水泵房、污（废）水处理机房及其他污染源

毗邻的房间内；其上层不应有上述用房及浴室、盥洗室、厨房、洗衣房和

其他产生污染源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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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问题描述四： 

某既有建筑改造项目，一次设计时为餐饮商业（净高小于 8米），喷

头选用 K80快速响应喷头；二次装修设计时明确为服装店，且设有服装库

房（喷淋按仓库危险 II级取值）。既有建筑改造设计时，按《喷规》GB50084-

2017第 6.1.1条将原有的快速响应喷头改为标准响应喷头。施工图审查时

认为，将快速响应喷头改为标准响应喷头，降低了原有设计标准。 

 

 

答：符合要求，不属于降低原有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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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在进行既有建筑改造时，改变了原建筑使用功能，由餐饮改为

服装售卖和服装库房。《成都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指南（2022）

版》明确，功能改变时，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执行现有标准，设计采用标

准响应喷头符合现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17 的要

求。 

相关标准： 

1、《成都市既有建筑改造工程消防设计指南（2022）版》 

 

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17 

6.1.1 设置闭式系统的场所，洒水喷头类型和场所的最大净空高度应

符合表 6.1.1 的规定；仅用于保护室内钢屋架等建筑构件的洒水喷头和设

置货架内置洒水喷头的场所，可不受此表规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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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排水┃问题描述五： 

某学生宿舍地上 12层，建筑高度 43.9米，属二类高层宿舍，已在宿

舍公共活动用房、走道等设置喷淋。请问宿舍房间内需要设置喷头吗？  

答：可以不设置。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中条文已明确了设置的部位，二类高层宿舍在

公区设置喷头，可有效的防止火灾的蔓延。 

相关标准： 

1、《宿舍建筑设计规范》JGJ 36-2016 

7.1.7 宿舍建筑的室内消火栓系统、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消防设施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 的相关规定设计。其中一类高层建筑的宿舍和二类高层建筑的

公共活动用房、走道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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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 

10.7.16 二类高层建筑中的宿舍建筑，可仅在走道和公共活动用房设

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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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气专业 

 

电气┃问题描述一： 

某项目总建筑面积 43641.89 ㎡,地上 5 层,地下 2 层。本次装修区域

为本项目的第 3层（独立的防火分区，有 3处疏散楼梯）。请问：图中示

意的上人屋面（户外花艺区）出口上方是否需要设置疏散出口标志灯。 

 

答：不能设置，设置在其外侧的应急照明灯也可以取消。 

根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3.2.8.6，（出口标志灯)应设置在直通上人屋面、平台、天桥、连廊出口

的上方。结合规范正文及条文解释，本处 3 层室外平面（户外花艺区）并

非安全区域，不能在该出口的上方设置疏散出口标志灯，如设置反而会造

成错误疏散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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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口室内侧区域两边的疏散方向应按照最短原则分别向左右两侧疏

散楼梯间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灯（下图仅为示意)。 

 

 

电气┃问题描述二： 

某项目电气专业图纸上没有表达供暖空调系统中的自动室温调控装

置，被电气专业审图专家判定违反《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15-2021 3.2.24，供暖空调系统应设置自动室温调控装置。请问这属

于电气专业违规吗？ 

答：不算电气专业违规，除非电气专业在图纸上明确该室温调控装置

为非自动室温调控装置。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3.2.24，供暖

空调系统应设置自动室温调控装置。本条内容属于暖通专业，该本规范 3.2

供暖、通风与空调章节下相关条款，该室温调控装置属于暖通产品配套定

型产品，由暖通专业选型确定，不属于暖通专业向电气专业提资需要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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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计或选型范畴，因此电气专业图纸上如果没有表达该内容不能判定

电气专业违规。 

 

电气┃问题描述三：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2022第 12.0.7条，手动报警按钮的

设置应满足人员快速报警的要求，每个防火分区或楼层应至少设置 1个手

动火灾报警按钮。屋面是否需要手动火灾报警按钮？ 

答：建筑专业的防火分区划分，没有屋面，因此屋面不需要设置手动

火灾报警按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对防火分区是这样

规定的。防火分区：在建筑内部采用防火墙、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

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 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电气┃问题描述四：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0024-2022 4.1.5.2，当民用建筑

的消防负荷和非消防负荷共用柴油发电机组时，应具备火灾时切除非消防

负荷的功能。这是否是必须在柴油发电机机组非消防保障段配电断路器上

设置分励脱扣器，并通过 I/O控制模块进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实现火

灾时切除非消防负荷？ 

答：是的，必须设置。当民用建筑的消防负荷和非消防负荷共用柴油

发电机组时，柴油发电机机组非消防保障段配电断路器上必须设置分励脱

扣器，并通过 I/O控制模块进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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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经济，柴油发电机组容量的选择，往往是按消防负荷和非消防保

障负荷的大者，而不是相加，所以在火灾时，为了保障消防负荷，必须切

除非消防保障负荷。 

 

电气┃问题描述五： 

对消防电源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附录 A 消防电源中要求监测系统内各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和备用电

源工作状态和欠压报警信息。而《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13.3.8.2.2)  

要求监测重要消防设备如消防控制室、消防泵、消防电梯、防排烟风

机、非集中控制型应急照明、防火卷帘门等供电的双电源切换开关的出线

端。两本规范规定不一致，以哪本规范为准？ 

答：建议结合两本规范进行设置（也即在监测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

源和备用电源工作状态和欠压报警信息的同时也监测双电源切换开关的岀

线端）。 

监测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和备用电源工作状态和欠压报警信息，

能及时发现消防设备两路电源之一断电的情况。同时监测双电源切换开关

的岀线端也能及时发现双电源切换开关发生故障的情况(如工作段断电时

不能及时切换到备用段等相关故障情况）。 

 

电气┃问题描述六： 

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设计中，需要对配电线路的温度进行检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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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需要对配电线路的温度进行检测。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13.5.2.2，电气火灾监控

系统应检测配电线路的剩余电流和温度，当超过限定值时应报警；13.5.6，

测温式火灾探测器的动作报警值宜按所选电缆最高耐温的 70%～80%设定；

13.5.7，测温式火灾探测器的动作报警值应具备 0℃～150℃连续可调功能。

特别注意的是规范规定的是对配电线路的温度进行检测，而不是对柜体的

温度进行检测。如果在设计该系统时，只是对柜体的温度进行检测也是不

满足规范规定的。 

 

电气┃问题描述七： 

针对宿舍、旅馆建筑类项目，如配电箱安装在橱柜内时，针对配电箱

的安全防护措施电气专业可不可以不表达？ 

答：电气专业需要向建筑或装饰专业提资，并应在相关系统图或设计

说明中明确表达：安装在橱柜内的配电箱应用隔板分隔在单独区域或在配

电箱外加装防护板。 

《宿舍、旅馆建筑项目规范》2.0.12 ，当居室（客房）内的配电箱安

装在橱柜内时，应做好安全防护。（条文解释，由于橱柜内易燃物较多，

为避免火灾隐患，橱柜内的配电箱应用隔板分隔在单独区域或在配电箱外

加装防护板。） 

 

电气┃问题描述八：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第 3.2.5条：“重要电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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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的交流电源，其负荷级别应不低于该建筑中最高等级的用电负荷。”若

建筑物有特级负荷、一级负荷，建筑中最高等级的用电负荷是采用一级负

荷还是特级负荷？以前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属一级负荷中的一种，建

筑中最高等级的用电负荷采用一级负荷。 

答：按特级负荷确定。具体供电措施应满足《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

规范》GB55024-2022 3.1.3。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55024-2022 3.1.1条把民用建筑用

电负荷的分级分为特级负荷、一级负荷、二级负荷、三级负荷。（备注：

本规范中的一级负荷没有提到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3.2.1把民用建筑用电负荷

的分级分为一级负荷(一级负荷中的特别重要负荷)、二级负荷、三级负荷。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 3.0.1 把电力负荷分级分为

一级负荷(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负荷)、二级负荷、三级负荷。 

 

电气┃问题描述九： 

对于大面积地下室而言，各楼栋的消防电梯的配电是否只能从相应变

电所一一放射引至，是否可以采用按区域设置二次配电间，多栋楼的消防

电梯由二次配电间的消防电梯总箱配电。 

答：可以结合项目(如住宅小区）具体情况按区域设置二次配电间。二

次配电间附近的消防电梯由设置于该配电间内的消防电梯配电总箱放射式

供电。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13.7.5， 消防水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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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电梯、消防控制室等的两个供电回路,应由变电所或总配电室放射式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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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暖通专业 

 

房屋建筑/消防/暖通专业┃问题描述一： 

本项目为科研办公楼，地上 11层，地下 3层。地下室主要功能为地下

车库、设备配套用房及厨房区域。 地下室其中一个防火分区的功能为汽车

库、设备用房及厨房区，其他防火分区的功能均为地下车库、设备用房。 

问：该地下室楼梯间的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其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是

否可共用？ 

答：《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 3.3.4 条规

定：“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楼梯间的地上部分与地下部分，其机械加

压送风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当受建筑条件限制，且地下部分为汽车库或

设备用房时，可共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该项目中地下室为汽车库、设

备用房及厨房的防火分区内的楼梯间，其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不能共用机

械加压送风系统，应地下、地上分别独立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地下室

其余防火分区的功能仅为车库、设备用房，其楼梯间受建筑条件限制时，

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可共用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共用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

应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 3.3.4 条的

相关规定。 

 

房屋建筑/消防/暖通专业┃问题描述二： 

本项目为某综合医院，地上 13层，地下 2层。裙房有两部消防电梯服

务地下室 B1、B2层及地上一、二层，该消防电梯前室地上 2层设可开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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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自然通风，地下室均设置加压送风系统；另有一部防烟楼梯间仅服务地

下室，该防烟楼梯间设加压送风系统（前室不送风）。一层多功能厅（防

火分区 1-1）、餐厅区域（防火分区 1-2）分别设机械排烟系统，以上排烟

风机、加压送风机均设于裙房 2层屋面。如下图： 

地下室平面截图： 

 

一层平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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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防火分区截图： 

 

裙房二层屋面： 

 

 

问： 目前设于二层屋面的排烟风机排烟出口与加压送风机进风口的

距离不满足《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51251-2017）第 3.3.5条

第 3 款及《四川省房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要点》（2025 版）第

12.2.14条、第 12.3.30条所规定的间距要求，但是考虑到消防设计是“针

对只有一个防火分区火灾”为设计依据的，本项目中为一层防火分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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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服务的机械排烟系统，与为地下室防火分区服务的加压送风系统，不

是同一防火分区，其排烟口与加压送风口之间的距离是否可以不执行上述

规定？ 

答：现行消防规范并未明文指出 “针对只有一个防火分区火灾”进行

设计，而且单点着火，也存在火灾从某防火分区蔓延至其他防火分区的情

况。规范对排烟口与加压送风口之间的间距要求，是为了保证排出的烟气

不被加压送风机吸入，不应以“不是同一防火分区”作为不执行风口距离

要求的理由。本案例中消防电梯前室的加压送风系统（JY-3#-2F-2、JY-3#-

2F-3）虽然服务于地下室 B1、B2层防火分区，但一层防火分区 1-1也要利

用该消防电梯前室。按《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

第 5.1.3 条的要求“当防火分区内火灾确认后，应能在 15s 内联动开启常

闭送风口及加压送风机，并应符合下列规定：1、应开启该防火分区楼梯间

的全部加压送风机；2、应开启该防火分区内着火层及其相邻上下层前室及

合用前室的常闭送风口，同时开 启加压送风机。”当一层防火分区 1-1发

生火灾时，排烟系统开启，着火层下层的地下室消防电梯前室的加压送风

系统（JY-3#-2F-2、JY-3#-2F-3）也应开启，故二层屋面的排烟风机与加

压送风机是同时开启的，其排烟口与加压送风口之间的距离应满足《建筑

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GB 51251-2017）第 3.3.5条第 3款及《四川省

房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技术审查要点》（2025版）第 12.2.14条、第 12.3.30

条所规定的间距要求。 

 


